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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2015年12月30日，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音控股”或“公

司”）201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控股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音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掌信彩通信息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标的资产”、“标的公司”或“掌信彩通”）100%股权事项（以

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在《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15年度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82号）。2016年3月29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之标的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4号），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股权过户及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经办理完毕，掌信彩通已成

为天音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鉴于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经协议各方友好协商，于2016年6月15日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本补充协议”），对未来投资事项进

行了补充约定。 

一、协议签署方介绍 

1. 标的股权的受让方： 

天音通信有限公司(“天音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1002 号新闻大厦 26 层 

法定代表人：黄绍文 

2. 标的股权的出让方： 

益亮有限公司(“香港益亮”) 

注册地址： Suites 2001-2005, 20th Floor, Jardine House, 1 Connaught Place, 

Central, Hong Kong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授权代表：李海东 

3. 标的公司： 

掌信彩通信息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标的公司/掌信彩通”)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西路 52 号滨海金融街 6 号楼 506 单元 

法定代表人：李海东 

4. 李海东 

身份证号：110102195511243474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34 号 52 单元 8 号 

二、《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各方同意，对《股权转让协议》第二十条“特别约定”第 2 款修订如下： 

香港益亮及李海东确认，北京掌中彩及其管理团队拟共同出资设立一家子公

司(“新公司”)，并从事北京掌中彩现有主营业务。各方同意，天音通信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音控股”）将通过其新设的子公司（以下简称“天音系公

司”）向新公司及其他彩票行业的相关公司进行投资，投资金额及投资完成后新

公司及其他彩票行业的相关公司的股权比例由各方另行协商确定。 

2、各方同意，对《股权转让协议》第二十条“特别约定”第 3 款修订如下： 

各方确认，前述新公司增资完成后三年内，天音系公司有权利(但无义务)在

其认为合适的时机随时向北京掌中彩及其管理团队发出书面通知(“书面通知”)，

要求收购北京掌中彩及其管理团队持有的新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新公司股权

转让”)。若天音系公司选择行使购买权的，香港益亮及李海东应当配合并尽全力

促成北京掌中彩及其管理团队将其持有的新公司相应股权转让与天音系公司。各

方同意，新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将在天音系公司发出书面通知一年后正式展开，并

以书面通知落款日期下一年的当月最后一日作为新公司股权转让的定价基准日

(“新公司股权转让定价基准日”)，交易对价届时由各方根据适用法律法规及市场

惯例另行协商确定。 

3、各方同意，对《股权转让协议》第二十条“特别约定”第 4 款修订如下： 

香港益亮及李海东应当并且促成北京掌中彩及其管理团队在新公司股权转

让定价基准日后 5 个工作日内，与天音系公司就新公司股权转让进行磋商，并于

20 个工作日内达成协议及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但届时有效的上市公司监管规则

对交易时间另有要求的除外。 



4、各方同意，对《股权转让协议》第二十条“特别约定”第 5 款修订如下： 

在新公司增资完成后，若于天音系公司向北京掌中彩及其管理团队发出书面

通知前，北京掌中彩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动或新公司股权结构拟发生变动(包括

但不限于股权转让、增资、实际控制人变更等)的，香港益亮、李海东及北京掌

中彩应当在知晓存在该等情形当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天音公司。 

三、协议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协议的签署，便于公司对彩票行业的战略布局，有利于公司对彩票行业

上下游产业链的整合。 

四、生效条件 

本补充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自然人签字后

成立并生效。 

五、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